
時  間：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19 日上午 9 時正 

地  點：桃園市大園區三石里三和路 28 巷 6 號(本公司 4 樓會議室) 

出  席：親自出席及委託代表出席股份總數 829,341,246 股（含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股數

483,166,318 股），佔已發行股份總數 902,229,887 股之 91.92％。 

主  席：董事長沈慶芳                              紀   錄：陳緯萍 

出席董事：游哲宏（Foxconn (Far East) Limited 代表人）、蕭得望（Wide Choice Investments 

Limited 代表人）、獨立董事周志誠、獨立董事李鍾熙 

一、宣佈開會：出席股份總數已達法令規定之數額，宣布開會。 

二、主席致詞：略 

三、報告事項 

（一）108 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 

（二）108 年度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二） 

（三）108 年度員工暨董事酬勞分配情形。洽悉。 

（四）108 年度現金股利派發情形。洽悉。 

（五）海外無擔保轉換公司債發行及執行情形。洽悉。 

（六）與先豐通訊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轉換案。洽悉。 

（七）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 1％以上股份股東所提之議案報告。洽悉。 

四、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  提 

案  由：承認 108年度營業報告書及合併財務報表案。 

說  明：(一)本公司 108 年度合併財務報表委請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徐永堅會計師及

馮 敏 娟 會 計 師 查 核 簽 證 竣 事 ， 出 具 會 計 師 查 核 報 告 書 。 

(二)108年度營業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書及合併財務報表，請參閱附件一

及附件三。 

(三)敬請 承認。 

決 議：表決時之總表決權數 828,320,246 權（扣除限制之表決權數 1,021,000權）經票

決結果，贊成權數 697,146,987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355,585,045

權）占出席總權數 84.16％；反對權數 6,151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6,151權）占出席總權數 0.00％；無效權數 0權；未投票/棄權權數 131,167,108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27,569,072權）占出席總權數 15.83％，贊

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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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董事會 提 

案   由：承認 108年度盈餘分配表。 

說   明：(一)本公司 108年度稅後淨利 8,685,202,303元，本年度可供分配保留盈餘為新

台幣 23,383,462,732元。 

(二)依 109年 4月 21日止在外流通股數 902,229,887股計算，每股配發現金股

利新台幣 4.5 元(分配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計新台幣 4,060,034,492

元，本公司 108年度盈餘分配表，請參閱附件四。 

(三)本案經股東會承認後，授權董事長另訂除息基準日、發放日及其他相關事

宜；嗣後如因本公司流通在外普通股股數發生變動，致使配息率因此發生

變動時，亦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 

四、敬請 承認。 

決 議：表決時之總表決權數 828,320,246 權（扣除限制之表決權數 1,021,000權）經票

決結果，贊成權數 702,952,827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361,390,885

權）占出席總權數 84.86％；反對權數 6,151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6,151權）占出席總權數 0.00％；無效權數 0權；未投票/棄權權數 125,361,268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21,763,232權）占出席總權數 15.13％，贊

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五、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  提 

案  由：「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案。 

說  明：(一)依上市所在地主管機關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109年 1 月 2日臺證治理

字第 10800242211號令之規定，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修

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五。 

(二)敬請討論。 

決 議：表決時之總表決權數 828,320,246 權（扣除限制之表決權數 1,021,000權）經票

決結果，贊成權數 702,950,827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361,388,885

權）占出席總權數 84.86％；反對權數 6,151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6,151權）占出席總權數 0.00％；無效權數 0權；未投票/棄權權數 125,363,268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21,765,232權）占出席總權數 15.13％，贊

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  提 

案  由：「公司章程」修訂案。 

說  明：(一)依上市所在地主管機關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108年 12月 25日臺證上

二字第 1080023568號函修訂「外國發行人註冊地國股東權益保護事項檢查表」



 

之規定，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部分條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

件六。 

(二)本案經股東常會通過後，授權本公司之註冊代理人向開曼群島公司登記處為必

要之申報。 

(三)敬請討論。 

決 議：表決時之總表決權數 828,320,246 權（扣除限制之表決權數 1,021,000權）經票

決結果，贊成權數 697,760,827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356,198,885

權）占出席總權數 84.23％；反對權數 5,196,151 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權數 5,196,151權）占出席總權數 0.62％；無效權數 0權；未投票/棄權權數

125,363,268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21,765,232權）占出席總權數

15.13％，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六、選舉事項 

案  由：全面改選董事暨獨立董事案。                       董事會 提 

說 明：(一)現任董事暨獨立董事任期於 109年 6月 19日屆滿，依法於股東常會辦理全面

改選，任期自 109年 6月 19日起至 112年 6月 18日止。 

(二)依公司章程之規定，本次應選董事 4人及獨立董事 3人，採候選人提名制度。 

(三)董事暨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業經 109年 3月 30日董事會審查通過，相關資料

載明如下：  

董事候選人 1 2 3 4 

姓名 沈慶芳 
Foxconn(Far East) Limited 

代表人：游哲宏 
李鍾熙 李定轉 

學歷 中國文化大學企管系 美國美利堅大學法律碩士 伊利諾理工學院化工博士 國立台灣大學 EMBA 

經歷 

耀文電子 總經理 

理想大地 總經理 

太帄洋證券 執行副總 

亞洲證券 承銷副總 

中國輸出入銀行 科長 

訊芯科技控股董事 

鵬鼎控股董事 

臻鼎科技監察人 

工業技術研究院院長 

生物技術開發中心董事長 

遠東新世紀獨立董事 

億光電子獨立董事 

三福化工獨立董事 

欣興電子 副總經理 

碁鼎科技秦皇島公司 副

總經理 

臻鼎控股 總經理    

 

獨立董事候選人 1 2 3 

姓名 周志誠 簡禎富 李啟賢 

學歷 上海財經大學會計學博士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 

決策科學與作業研究博士 
中國文化大學碩士 

經歷 

誠品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合夥會計

師兼台北所長 

台灣省會計師公會理事長 

國立清華大學講座教授 

科技部人工智慧製造系統研究中

心 主任 

先豐通訊 獨立董事 

同泰電子 獨立董事 

證券暨期貨發展基金會董事長 

臺灣指數公司董事長 

臺灣證券交易所董事長 



 

選舉結果： 

董事暨獨立董事當選名單及得票權數 

職稱 
戶號或身分 

證明編號 
戶名 / 姓名 當選權數 

董事 15 沈慶芳 1,197,960,182 

董事 2 Foxconn (Far East) Ltd 代表人：游哲宏 880,394,836 

董事 P100****** 李鍾熙 606,148,177 

董事 P121****** 李定轉 587,299,242 

獨立董事 A102****** 周志誠 347,376,988 

獨立董事 H120****** 簡禎富 331,415,730 

獨立董事 K120****** 李啟賢 320,376,055 

七、其他議案 

第一案                                            董事會  提  

案  由：解除新任董事（含獨立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案，提請  核議。 

說  明：(一)依公司章程第 46.4 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

應於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二)為借助本公司董事之專才與相關經驗，擬請股東會同意解除新選任之董事暨獨

立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 

(三) 敬請討論。 

決 議：表決時之總表決權數 828,320,246 權（扣除限制之表決權數 1,021,000權） 

經票決結果，贊成權數 593,360,752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251,544,185權）占出席總權數 71.63％；反對權數 49,783,780權（其中以電子

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49,783,780權）占出席總權數 6.01％；無效權數 0權；未投

票/棄權權數 185,175,714權（其中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181,832,303權）占

出席總權數 22.35％，贊成權數超過法定數額，本案照案通過。 

八、臨時動議：無。 

九、散會：上午 9 點 27 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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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報告書 

中美貿易戰自 107 年以來持續延宕，回顧 108 年，全球經濟情勢再度陷入許多

風險和不確定中，電子產業發展也面臨著巨大壓力與考驗。本公司發揮產能、品質

及技術發展的優勢，在提供客戶優質產品及服務的同時，對新客戶的拓展亦不遺餘

力，除與多家全球知名品牌廠商進一步擴大多款新產品線合作外，以輕、薄、短、

小、高(高頻高速)、低(低汙染低損失低耗能)、多(多功能)、快(快速)、精(公差小)、

美(美觀)、細(細微)、智(智能)的研發方向，在 5G、物聯網、車聯網、工業互聯網、

及人工智慧方面，掌握電子產品的發展潮流與趨勢，並繼續推進汽車電子領域的研

發及布局，使本公司 108 年度在營收和獲利方面得以穩步增長。

本公司 108 年度之營運槪況暨 109 年度之未來展望報告如后：

一、108 年度營運概況

（一）財務表現

本公司 108 年度合併營收為新台幣 120,067,508 仟元，較前一年增加 1.83%；

合併稅後淨利為新台幣 12,401,617 仟元(歸屬於母公司之合併稅後淨利為新台幣

8,685,202 仟元)，較前一年增加 7.5%；合併稅後每股盈餘為新台幣 14.18 元(歸屬母

公司合併稅後每股盈餘為新台幣 9.93 元)。

面對大環境的變化宏觀經濟下行風險，公司持續加強對財務風險的管控，隨時

進行檢討調整，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保障充足的現金流，截至 108 年底，公司負

債比率為 35%，優於市場同業水準。充裕的資金為公司未來發展及面對各類風險變

化奠定堅實的基礎。

（二）技術發展

秉持“新產品、新技術、新材料、新製程和新設備”的研發主軸，與國際一流品牌

客戶密切合作，掌握技術發展的趨勢與潮流，並持續在 5G、AI、物聯網、車聯網等

應用發展進行佈局，確保技術領頭羊的地位。108 年度研發經費投入計 61 億元，為

營業收入占比的 5.11%，於年內共獲得專利 117 項，其中大陸 53 項，臺灣 40 項，

美國 24 項，截至 108 年底，累計獲得專利為 904 項，其中，大陸 363 項，臺灣 395

附件一 



項，美國 146 項，以上專利中高達 93%為發明專利。

為培育專業技術人才並促進技術的開發，於兩岸三地 18 所知名大學院校及 2 家

專門的研究機構展開產學研合作專案，通過科研院校合作，加快促進相關核心技術的

成果轉化。於此同時公司也聯合了兩岸三地知名院校中各領域的專家教授，成功舉辦

了首屆電子電路技術交流大會，研討與佈局下一代電子產業技術發展。

（三）內外協同增長

為強化企業發展，持續推動內部重大投資專案，包括淮安及秦皇島擴產計劃，其

中，淮安園區二期廠房建設，秦皇島類載板擴產專案及深圳二廠一期工程均已完工並

逐步投產。於此同時，加快海外投資的步伐，布局印度子公司並完成當地幹部的招聘

與培訓，預計 109 年度印度產線即可投入生產。為提高公司整體資產管理效率及經

營綜效，於 108 年底關停營口廠區，進一步優化整合各廠區的產業鏈配套。

透過市場分析與研究，為整合產業垂直水平各面向，通過多元的投資管道與專業

機構的密切配合，積極佈局上下游產業鏈，不斷鞏固和提升公司在 PCB 領域的綜合

競爭力。

（四）提高自動化水準，打造工業 4.0 智慧工廠

近年來為達到工業 4.0 智慧工廠的目標，本公司全面提升自動化、智能化、智慧

化水平。於 108 年度投資建設的秦皇島類載板擴產專案，以高水準的生產流程，落

實首座「關燈工廠」的成效；在自動化升級同時搭建完整的 IT 管理系統，實現了產

品的生產追溯、品質溯源，體現了智能化的成效；同時在生產過程中引入半導體生產

中的大數據製程專家系統，透過大數據分析，有效改善生產製程效率提高產品質量，

未來還將繼續推動 AI 應用及機器學習，推進公司向智慧工廠邁進。

二、109 年度展望

經過震盪洗禮延續至今的中美貿易戰，終於在 109 年初簽署了第一階段協議，

然隨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的肆虐，導致全球各地企業面臨產業供應斷鏈、廠區

生產延後復工、原物料供給不足、消費行為下降、民生供需失衡等問題，致全球經濟

衰退更勝於金融海嘯的嚴峻困境，為因應疫情可能產生的全球經濟下行風險，本公司

在加強防疫確保員工健康的同時，也關注產線產能及質量運作的穩定，秉持”One 

ZDT”(一站購足)的理念，隨時根據市場狀況彈性調整投資與產品生產策略，維持穩定



【
★
】

【
★
】

【
★
】

【
★
】 的財務規劃，並以高階產品技術升級為發展方向，積極推動與策略夥伴長期合作關係，

合作開發特殊製程所需新材料、新設備及新技術，以打造工業 4.0 智慧工廠為目標，

加快推動相關進度與時程。除提供客戶領先的技術水準及品質外，同時加強與策略夥

伴的資源連結，共同創造產業技術質量發展的新高點。保持領先全球的技術水準及市

佔率，積極應對宏觀經濟的變化。

展望未來，本公司將繼續遵循“穩增長、調結構、促創新、控風險”的經營策略，

優化各廠區產能，將每一條產品線都做到紮實。為落實企業社會責任服務精神，不斷

為投入環保、因應氣候變遷風險而努力，持續創新，開發先進製程技術、高性能及高

性價比材料，引領行業發展，強化核心競爭力，與策略夥伴共同成長，朝著“發展科

技、造福人類，精進環保、讓地球更美好”的使命前進。

董事長：沈慶芳



Zhen Ding Technology Holding Limited
臻鼎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108年度營業報告書、合併財務報表及盈餘分配案等

各項表冊，其中合併財務報表業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徐永堅、馮敏娟

會計師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書。上述營業報告書、合併財務報表及

盈餘分配案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認為尚無不符，爰依公司章程之規定，

備具本報告書，敬請 鑒核。

此致

本公司109年股東常會

 

 

 

Zhen Ding Technology Holding Limited 

臻鼎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周志誠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3  月  3 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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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en Ding Technology Holding Limited 
臻鼎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08 年度盈餘分配表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 額

 稅後淨利 $   8,685,202,303

  減：提列 10%一般公積 868,520,230 

減：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2,066,390,840

 加：以前年度未分配盈餘 17,632,684,299

 加：當年度未分配盈餘調整數 487,200

本年度可供分配盈餘 $  23,383,462,732

 分配項目

  現金股利 (每股新台幣 4.5 元) 4,060,034,492

期末累積未分配盈餘 $  19,323,428,240

註：

1.截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流通在外股數為 902,229,887 股。

2.依據金管證發字第 1010012865 號規定，應就當年帳列其他股東權益減項淨

額，提列相同數額之特別盈餘公積，嗣後其他股東權益減項餘額有迴轉時，得

就迴轉部分分派盈餘。

3.確定福利計畫之精算損益帳列其他綜合損益(淨額)，屬當年度可供分配盈餘調

整項目。

4.以「本期稅後淨利加計本期稅後淨利以外項目計入當年度未分配盈餘之數額」

做為決定盈餘公積之提列基礎，可延至 109 年度盈餘分配開始適用。以前年度

提列法定盈餘公積毋須追朔調整。(參考經濟部經商字第 1082432410 號規定)
5.上述新台幣金額，係依帳列功能性貨幣美金餘額進行轉換。

6.現金股利以新台幣配發，按分配比例計算至新台幣元為止，元以下捨去。

董事長：沈慶芳 總經理：李定轉 會計主管：張晉騰

附件四 



Zhen Ding Technology Holding Limited 
臻鼎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訂後 修訂前 修訂原因

第 三 條

第一、二、三項略。

四、選任或解任董事（含獨立董事）、

變更章程、減資、申請停止公開發

行、董事競業許可、盈餘轉增資、公

積轉增資、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

出租全部營業等符合中華民國法令

規定之重要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

舉並說明其主要內容，不得以臨時動

議提出；其主要內容得置於證券主管

機關或公司指定之網站，並應將其網

址載明於通知。

五、股東會召集事由已載明全面改選董

事，並載明就任日期，該次股東會改

選完成後，同次會議不得再以臨時動

議或其他方式變更其就任日期。

六、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

份之股東，得向本公司提出股東常會

議案，以一項為限，提案超過一項

者，均不列入議案。但股東提案係為

敦促公司增進公共利益或善盡社會

責任之建議，董事會仍得列入議案。

另股東所提議案有臺灣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 第 4 項各款情形之一，董事會

得不列為議案。

七、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止股

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股東之提案、書

面或電子受理方式、受理處所及受理

期間；其受理期間不得少於十日。

八、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超過三

百字者，不予列入議案；提案股東應

親自或委託他人出席股東常會，並參

與該項議案討論。

九、本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日前，將

第 三 條

第一、二、三項略。

四、選任或解任董事（含獨立董事）、變

更章程、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出

租全部營業等符合中華民國法令規

定之重要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

舉，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五、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上股

份之股東，得以書面向本公司提出股

東常會議案。但以一項為限，提案超

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另股東所

提議案有臺灣公司法第 172 條之 1 第

4 項各款情形之一，董事會得不列為

議案。

六、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止股

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股東之提案、受

理處所及受理期間；其受理期間不得

少於十日。

七、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超過三

百字者，不予列入議案；提案股東應

親自或委託他人出席股東常會，並參

與該項議案討論。

八、本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日前，將

配合上市所

在地法令修

訂第四項

配合上市所

在地法令增

訂第五項

項次修正為

第六項並修

正相關文

字。

項次修正為

第七項。

項次修正為

第八項。

項次修正為

附件五 



處理結果通知提案股東，並將合於本

條規定之議案列於開會通知。對於未

列入議案之股東提案，董事會應於股

東會說明未列入之理由。

處理結果通知提案股東，並將合於本

條規定之議案列於開會通知。對於未

列入議案之股東提案，董事會應於股

東會說明未列入之理由。

第九項。

第十條

一、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

董事會訂定之，相關議案(包括臨時動

議及原議案修正)均應採逐案票決，會

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行，非經股東會

決議不得變更之。

第二至三項略。

四、主席對於議案及股東所提之修正案或

臨時動議，應給予充分說明及討論之

機會，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

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並安排

適足之投票時間。

第十條

一、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

董事會訂定之，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

進行，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第二至三項略。

四、主席對於議案及股東所提之修正案或

臨時動議，應給予充分說明及討論之

機會，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

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

配合上市所

在地法令修

訂第一、四項

第十三條

第一項略。

二、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應採行以電子

方式，並得採行以書面方式行使其表

決權；其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權時，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

集通知。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

就該次股東會之臨時動議及原議案

之修正，視為棄權。

以下略。

第十三條

第一項略。

二、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得採行以書面

或電子方式行使其表決權；其以書面

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時，其行使方

法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知。以書面

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

親自出席股東會。但就該次股東會之

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

權。

以下略。

配合上市所

在地法令修

訂第二項

第十五條

第一、二項略。

三、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月、日、

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經

過之要領及表決結果（包含統計之權

數）記載之，有選舉董事時，應揭露

每位候選人之得票權數。在本公司存

續期間，應永久保存。

以下略

第十五條

第一、二項略。

三、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月、日、

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議事經

過之要領及其結果記載之，在本公司

存續期間，應永久保存。

以下略

配合上市所

在地法令修

正第三項。



Zhen Ding Technology Holding Limited 
臻鼎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條文對照表（中文翻譯）

（本中譯文僅供參考之用，正確內容應以英文版為準）

條號 現行條文 修正條文 修正說明

1.1 “公開發行公司規則” 
指相關主管機關隨時針對公

開發行公司或任何在臺灣之

證券交易所或證券市場上市

或上櫃公司訂定之中華民國

法律、規則和規章（包括但不

限於公司法、證券交易法、金

管會（定義如后）發布之法令

規章，或證交所（定義如后）

發布之規章制度，及其日後之

修訂版本），而經相關主管機

關要求應適用公司者。

“公開發行公司規則” 
指相關主管機關隨時針對公

開發行公司或任何在臺灣之

證券交易所或證券市場上市

或上櫃公司訂定之中華民國

法律、規則和規章（包括但不

限於公司法、證券交易法、企

業併購法、金管會（定義如后）

發布之法令規章，或證交所

（定義如后）發布之規章制

度，及其日後之修訂版本），

而經相關主管機關要求應適

用公司者。

修訂內容以臻明確。

1.1  “異議股東” 
定義如本章程第27.2條所示。

配合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

限公司 2019 年 12 月 25 日

臺證上二字第 1080023568
號修訂之「外國發行人註冊

地國股東權益保護事項檢查

表」，新增「異議股東」定義。

1.1 “法律” 
指開曼群島之公司法及所有

對現行法之修正、重新制定或

修訂。

“法律” 
指開曼群島之公司法（2020
年修訂版）及所有對現行法之

修正、重新制定或修訂。

修正本條文以反映開曼群島

公司法之版本。

1.1 “合併” 
指下列交易：(i)參與該交易之

公司均併入新設公司，而該新

設公司概括承受被併入公司

之一切權利及義務，或(ii)所有

參與該交易之公司均併入存

續公司，而該存續公司概括承

受被併入公司之一切權利及

義務，且於上述任何一種情

形，其對價為存續公司或新設

“合併” 
指下列交易：(i) 法律所定義

之「合併」；或(b)其他符合公

開發行公司規則定義之「合

併」或「併購」。

配合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

限公司 2019 年 12 月 25 日

臺證上二字第 1080023568
號修訂之「外國發行人註冊

地國股東權益保護事項檢查

表」修訂。

附件六 



公司或其他公司之股份、現金

或其他資產；或其他符合公開

發行公司規則定義之「併購及

／或合併」。

1.1  “股份轉換” 
指中華民國企業併購法所定

義的百分之百股份轉換，由公

司取得他公司全部已發行股

份，並以取得公司之股份、現

金或其他財產作為對價。

新增定義。

1.1  “股份交換” 
指中華民國公司法所允許之

股份交換，由公司新發行股份

作為受讓他公司部分已發行

股份之對價。

新增定義。

1.1  “分割” 
如中華民國企業併購法所定

義的分割，指公司將其得獨立

營運之一部或全部之營業讓

與既存或新設之他公司（下稱

「取得人」），並以取得人之股

份、現金或其他財產作為對

價。

新增定義。

2.4 除經股東會另以普通決議為

不同決議外，公司辦理現金增

資發行新股時，於提撥公開發

行部分及員工認股部分後，應

公告及通知原有股東，其有權

按照原有股份比例優先認購

剩餘新股。公司應在前開公告

中聲明行使此優先認股權之

方式，及若任何股東逾期不認

購者，視為喪失其權利。原有

股東持有股份按比例不足分

認一新股者，得依董事會決定

之條件及公開發行公司規

則，合併其認股權而以單一股

東名義共同認購一股或多

股；原有股東於前述時間內未

除經股東會另以普通決議為

不同決議外，公司辦理現金增

資發行新股時，於提撥公開發

行部分及員工認股部分後，應

公告及通知原有股東，其有權

按照原有股份比例優先認購

剩餘新股。公司應在前開公告

中聲明行使此優先認股權之

方式。原有股東持有股份按比

例不足分認一新股者，得依董

事會決定之條件及公開發行

公司規則，合併其認股權而以

單一股東名義共同認購一股

或多股；原有股東於前述時間

內未認足者，公司得就未認購

部分依符合公開發行公司規

配合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

限公司 2019 年 12 月 25 日

臺證上二字第 1080023568
號修訂之「外國發行人註冊

地國股東權益保護事項檢查

表」增訂。



認足者，公司得就未認購部分

依符合公開發行公司規則之

方式辦理公開發行或洽特定

人認購。

則之方式辦理公開發行或洽

特定人認購。

倘認股人認購新股（行使前述

股東優先認股權或認購公開

銷售或員工認股部份）未能在

公司所定股款繳納期間內繳

納發行新股之股款，公司應定

一個月以上之期限催告該認

股人照繳，並聲明逾期不繳失

其權利。除非認股人於公司所

定催告期限不照繳，公司不得

聲明認股人喪失其權利。縱有

上述規定，公司所定股款繳納

期限在一個月以上者，如認股

人逾期不繳納股款，即喪失其

權利，無須踐行前述催告之程

序。認股人喪失其權利後，該

等未認購之股份應依公開發

行公司規則另行募集。

2.6 本章程第2.3條規定之員工優

先認股權及本章程第2.4條規

定之股東優先認股權於公司

因以下原因或基於以下目的

發行新股時，不適用之：

(a) 公司合併、分割，或為

公司重整；

(b) 公司為履行認股權憑證

及／或選擇權下之義

務，包括本章程第 2.8
條及第 2.10 條所規定

者；

(c) 公司依第 2.5 條規定發

行限制型股票；

(d) 公司為履行可轉換公司

債或附認股權公司債下

之義務；

(e) 公司為履行附認股權特

別股下之義務；

本章程第 2.3條規定之員工優

先認股權及本章程第 2.4條規

定之股東優先認股權於公司

因以下原因或基於以下目的

發行新股時，不適用之：

(a) 公司合併、股份轉換、

股份交換、分割，或為

公司重整；

(b) 公司為履行認股權憑證

及／或選擇權下之義

務，包括本章程第 2.8
條及第 2.10 條所規定

者；

(c) 公司依第 2.5 條規定發

行限制型股票；

(d) 公司為履行可轉換公司

債或附認股權公司債下

之義務；

(e) 公司為履行附認股權特

配合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

限公司 2019 年 12 月 25 日

臺證上二字第 1080023568
號修訂之「外國發行人註冊

地國股東權益保護事項檢查

表」修訂。



(f) 公司依第13.8條規定發

行股票；或

(g) 公司進行私募有價證券

時。

別股下之義務；

(f) 公司依第13.8條規定發

行股票；或

(g) 公司進行私募有價證券

時。

3.8 股份贖回款項之給付遲延不

影響股份之贖回，惟如遲延超

過三十日，應按董事經適當查

詢後所預估可代表開曼群島

持有 A 級執照（定義如開曼群

島銀行及信託公司法（修訂

版）所示）之銀行同類貨幣三

十日之定存利率，支付自到期

日至實際支付款項期間之利

息。

股份贖回款項之給付遲延不

影響股份之贖回，惟如遲延超

過三十日，應按董事經適當查

詢後所預估可代表開曼群島

持有 A 級執照（定義如開曼群

島銀行及信託公司法（2020
年修訂版）所示）之銀行同類

貨幣三十日之定存利率，支付

自到期日至實際支付款項期

間之利息。

修正本條文以反映開曼群島

公司法之版本。

11.4 於不違反法律和章程第 11.5
條及第 11.6 條之情形下，公

司之下列行為應取得股東重

度決議之許可：

(a) 將得分派之股利及/或
紅利及/或其他第 16 條

所定款項撥充資本；

(b) 合併（除符合法律所定

義之「併購及／或合併」

僅須特別決議即可）或

分割；

(c) 締結、變更或終止營業

出租契約、委託經營契

約或共同經營契約；

(d) 讓與其全部或主要部分

之營業或財產；或

(e) 取得或受讓他人的全部

營業或財產而對公司營

運有重大影響者。

於不違反法律和章程第 11.5
條及第 11.6 條之情形下，公

司之下列行為應取得股東重

度決議之許可，惟如公開發行

公司規則允許公司為下列行

為僅需取得董事會之許可或

是股東普通決議之許可時，則

公司無須取得股東重度決議

之許可：

(a) 將得分派之股利及/或
紅利及/或其他第 16 條

所定款項撥充資本；

(b) 合併（除符合法律所定

義之「合併」僅須特別

決議即可）、股份轉換或

分割；

(c) 締結、變更或終止營業

出租契約、委託經營契

約或共同經營契約；

(d) 讓與其全部或主要部分

之營業或財產；或

(e) 取得或受讓他人的全部

營業或財產而對公司營

運有重大影響者。

配合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

限公司 2019 年 12 月 25 日

臺證上二字第 1080023568
號修訂之「外國發行人註冊

地國股東權益保護事項檢查

表」修訂。



19.6 下列事項，應載明於股東會召

集通知並說明其主要內容，且

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a) 選舉或解任董事；

(b) 修改章程大綱或本章

程；

(c) 減資；

(d) 申請停止公司股份公開

發行；

(e) (i)解散、合併或分割，

(ii)締結、變更或終止營

業出租契約、委託經營

契約或共同經營契約，

(iii)讓與公司全部或主

要部分營業或財產，及

(iv)取得或受讓他人全

部營業或財產而對公司

營運有重大影響者；

(f) 許可董事為自己或他人

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

之行為；

(g) 依本章程第 16 條規

定，以發行新股或以資

本公積或其他金額撥充

資本之方式分派全部或

部分盈餘或以現金將依

章程第 13.5(b)條提列

之一般公積或資本公積

分派予股東；及

(h) 公司私募發行具股權性

質之有價證券。

上開事項之主要內容得公告

於證券主管機關或公司指定

之網站，並應將該網站之網址

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知。

下列事項，應載明於股東會召

集通知並說明其主要內容，且

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a) 選舉或解任董事；

(b) 修改章程大綱或本章

程；

(c) 減資；

(d) 申請停止公司股份公開

發行；

(e) (i)解散、合併、股份轉

換或分割，(ii)締結、變

更或終止營業出租契

約、委託經營契約或共

同經營契約，(iii)讓與公

司全部或主要部分營業

或財產，及(iv)取得或受

讓他人全部營業或財產

而對公司營運有重大影

響者；

(f) 許可董事為自己或他人

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

之行為；

(g) 依本章程第 16 條規

定，以發行新股或以資

本公積或其他金額撥充

資本之方式分派全部或

部分盈餘或以現金將依

章程第 13.5(b)條提列

之一般公積或資本公積

分派予股東；及

(h) 公司私募發行具股權性

質之有價證券。

上開事項之主要內容得公告

於證券主管機關或公司指定

之網站，並應將該網站之網址

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知。

配合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

限公司 2019 年 12 月 25 日

臺證上二字第 1080023568
號修訂之「外國發行人註冊

地國股東權益保護事項檢查

表」增訂。

27.1 於不違反法律規範下，股東會

決議下列任ㄧ事項時，於會議

前已以書面通知公司其反對

於不違反法律規範下，股東會

決議下列任ㄧ事項時，於會議

前或會議中，已以書面或口頭

配合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

限公司 2019 年 12 月 25 日

臺證上二字第 1080023568



該事項之意思表示，並於股東

會上提出反對意見的股東，得

請求公司以當時公平價格收

買其所有之股份：

(a) 公司擬締結、變更或終

止任何營業出租契約、

委託經營契約或共同經

營契約；

(b) 公司轉讓其全部或主要

部分的營業或財產，但

公司依解散所為之轉

讓，不在此限；或

(c) 公司取得或受讓他人全

部營業或財產，對公司

營運產生重大影響者。

表示異議（經紀錄於股東會議

事錄）並放棄表決權之股東，

得請求公司以當時公平價格

收買其所有之股份：

(a) 公司擬締結、變更或終

止任何營業出租契約、

委託經營契約或共同經

營契約；

(b) 公司轉讓其全部或主要

部分的營業或財產，但

公司依解散所為之轉

讓，不在此限；

(c) 公司取得或受讓他人全

部營業或財產，對公司

營運產生重大影響者；

(d) 公司擬進行分割、合併

或股份轉換；或

(e) 公司概括承受他人全部

財產和負債，或概括讓

與其全部財產和負債。

號修訂之「外國發行人註冊

地國股東權益保護事項檢查

表」修訂。

27.2 於公司營業被分割或進行合

併之情況下，於作成分割或合

併決議之股東會前或股東會

中，以書面表示異議、或以口

頭表示異議經紀錄，且已放棄

表決權之股東，得要求公司按

當時公平價格收買其持有之

股份。

於不違反法律情形下，依本章

程第 27.1 條請求之股東（下

稱「異議股東」），應於股東會

決議日起二十日內以書面提

出，並列明請求收買價格。異

議股東與公司間就收買價格

達成協議者，公司應自股東會

決議日起九十日內支付價

款。如自股東會決議日起九十

日內，公司與任何異議股東間

未就收買價格達成協議者，公

司應自股東會決議日起九十

日內，依其所認為之公平價格

支付價款予未達成協議之異

議股東；公司未於前述九十日

期間內支付其所認為之公平

價格者，視為同意該異議股東

請求收買之價格。

配合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

限公司 2019 年 12 月 25 日

臺證上二字第 1080023568
號修訂之「外國發行人註冊

地國股東權益保護事項檢查

表」增訂。

27.3  於不違反法律情形下，異議股 配合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



東與公司間就異議股東持有

股份之收買價格自股東會決

議日起六十日內未達成協議

者，公司應於此期間經過後三

十日內，以全體未達成協議之

異議股東為相對人，聲請法院

就該等異議股東持有之全數

股份為公平價格之裁定，並得

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

審管轄法院。

限公司 2019 年 12 月 25 日

臺證上二字第 1080023568
號修訂之「外國發行人註冊

地國股東權益保護事項檢查

表」增訂。

27.4  縱有前述本章程第 27 條之規

定，本條之規定未限制或禁止

股東依據法律第 238 條之規

定，於其對合併表示異議時，

請求支付其股份公平價格之

權利。

配合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

限公司 2019 年 12 月 25 日

臺證上二字第 1080023568
號修訂之「外國發行人註冊

地國股東權益保護事項檢查

表」增訂。

36.1 董事如有下列情事應被解任：

(a) 依本章程規定被解除職

務；

(b) 法人（或其他法人實體）

通知公司解任其經選任

為董事之指派代表人，

該解任應自通知內所載

明之日期生效，如通知

未載明日期者，則應自

通知送達公司時生效；

(c) 死亡；

(d) 受破產之宣告，或法院

宣告進入清算程序，尚

未復權者；

(e) 依本章程第33.3條規定

自動解任者；

(f) 書面通知公司辭任董事

職位；

(g) 經相關管轄法院或官員

裁決其無行為能力，或

依適用法律，其行為能

力受有限制；

(h) 受輔助宣告（依中華民

董事如有下列情事應被解任：

(a) 依本章程規定被解除職

務；

(b) 法人（或其他法人實體）

通知公司解任其經選任

為董事之指派代表人，

該解任應自通知內所載

明之日期生效，如通知

未載明日期者，則應自

通知送達公司時生效；

(c) 死亡；

(d) 受破產之宣告，或法院

宣告進入清算程序，尚

未復權者；

(e) 依本章程第33.3條規定

自動解任者；

(f) 書面通知公司辭任董事

職位；

(g) 經相關管轄法院或官員

裁決其無行為能力，或

依適用法律，其行為能

力受有限制；

(h) 受輔助宣告（依中華民

因應臺灣公司法修正而修

訂。



國民法定義）或相似之

宣告，且該宣告尚未撤

銷；

(i) 曾犯中華民國法規禁止

之組織犯罪，經有罪判

決確定，且（A）尚未執

行、（B）尚未執行完畢、

（C）服刑完畢或緩刑

期滿尚未逾五年，或

（D）赦免後未逾五年；

(j) 曾因刑事詐欺、背信或

侵占等罪，經受有期徒

刑一年以上判決確定，

且（A）尚未執行、（B）
尚未執行完畢、（C）服

刑完畢或緩刑期滿尚未

逾二年，或（D）赦免

後未逾二年；

(k) 曾服公務犯貪污治罪條

例之罪，經有罪判決確

定，且（A）尚未執行、

（B）尚未執行完畢、

（C）服刑完畢或緩刑

期滿尚未逾二年，或

（D）赦免後未逾二年；

(l) 曾因不法使用信用工具

而遭退票尚未期滿者；

(m) 依本章程第36.2條自動

解任；或

(n) 依本章程第36.3條喪失

為董事。

如董事候選人有前項第(d)、
(g)、(h)、(i)、(j)、(k)或(l)款
情事之一者，該人應被取消董

事候選人之資格。

國民法定義）或相似之

宣告，且該宣告尚未撤

銷；

(i) 曾犯中華民國法規禁止

之組織犯罪，經有罪判

決確定，且（A）尚未執

行、（B）尚未執行完畢、

（C）服刑完畢或緩刑

期滿尚未逾五年，或

（D）赦免後未逾五年；

(j) 曾因刑事詐欺、背信或

侵占等罪，經受有期徒

刑一年以上判決確定，

且（A）尚未執行、（B）
尚未執行完畢、（C）服

刑完畢或緩刑期滿尚未

逾二年，或（D）赦免

後未逾二年；

(k) 曾犯貪污治罪條例之

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且（A）尚未執行、（B）
尚未執行完畢、（C）服

刑完畢或緩刑期滿尚未

逾二年，或（D）赦免

後未逾二年；

(l) 曾因不法使用信用工具

而遭退票尚未期滿者；

(m) 依本章程第36.2條自動

解任；或

(n) 依本章程第36.3條喪失

為董事。

如董事候選人有前項第(d)、
(g)、(h)、(i)、(j)、(k)或(l)款
情事之一者，該人應被取消董

事候選人之資格。

46.2 如與公司之契約、擬簽定之契

約或協議有直接或間接利害

關係者，董事應依適用法律揭

露之。

如與公司之契約、擬簽定之契

約或協議有直接或間接利害

關係者，董事應依適用法律揭

露之；公司擬進行本章程第

配合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

限公司 2019 年 12 月 25 日

臺證上二字第 1080023568
號修訂之「外國發行人註冊



27.1 條所定交易或依適用法

律進行其他併購，董事就該等

交易有自身利害關係時，應依

適用法律於相關之董事會及

股東會說明其自身利害關係

之重要內容及贊成或反對該

等交易之理由。

地國股東權益保護事項檢查

表」增訂。

62.2  於不違反法律情形下，董事會

決議本章程第 27.1 條所定事

項或依適用法律進行其他併

購前，應由審計委員會就併購

計畫與交易之公平性、合理性

進行審議，並將審議結果提報

董事會及股東會；但依適用法

律規定如無須股東會決議

者，得不提報股東會。審計委

員會進行審議時，應委請獨立

專家就換股比例或配發股東

之現金或其他財產之合理性

提供意見。審計委員會之審議

結果及獨立專家之合理性意

見，應於發送股東會召集通知

時，一併發送股東；但依適用

法律規定併購免經股東會決

議者，應於最近一次股東會就

併購事項提出報告。前述應發

送股東之文件，經公司於金管

會指定之網站公告同一內

容，且備置於股東會會場供股

東查閱，對於股東視為已發

送。

配合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

限公司 2019 年 12 月 25 日

臺證上二字第 1080023568
號修訂之「外國發行人註冊

地國股東權益保護事項檢查

表」增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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